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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锂 事 

正 式 紀 s 

第三年 第六十四號 

第二百八十九次會議 

— 九 四 八 年 i 月 七 H 星 期 五 午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在 紐 約 成 功 湖 舉 行 

主 席 M r A PAROD【（法齙西）。 

出 席 者 T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^ 利 亞 , ] 

g 克 蘭 蘇 锥 埃 祉 會 * 義 共 扣 S 蘇 維 埃 祉 會 

步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, ③ 。 

三 十 九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289/Revjl) 

(甲） 

(乙） 

(丙） 

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提交安全 

理事會第一次工作進度月報（文 

#8/663及A/AC21/7) 

提交安全理事會之第一次特別報 

吿 巴 勒 斯 坦 安 全 問 題 聯 合 H 

巴勒斯坦委員會所提(文件S/6 7 6 

及A/AC21/9)o 

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提交戋全 

理事會第二次工作進度月報（文 

件S/695 A A/AC 21/14)。 

H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印度代表爲Jammu-Kashmir之 

ft勢事:«f^̶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致 

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S/628)。 

巴 基 斯 坦 外 交 部 長 爲 J a m m u -

Kashmir之I f勢事於一九四八年 

̶月十五日致,1*書長函（文件S/ 

646)。 

(甲） 

(乙） 

(内）巴基斯坦外交部長;*^ 一九四八年 

一月二十H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l a 

(文件S/655)。 

四 十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 議 事 日 程 通 & ) 

3̶ 問題 四十一 

主 席 議 事 H 程 之 第 一 項 目 爲 討 論 巴 勒 

斯坦問題。本人擬僅•U短時間專論此問題。 

巴基斯坦外交部長 S i r Moiiammed Zafrullah 

K h a n 今 M ; ? 貝 離 紐 約 , 故 吾 人 a 於 今 日 完 畢 

議 事 H 稃 之 第 s : 項 目 。 

(經*席之邀請，聯合國巴勒斯坦委員會 

之 M r Diez de Medina ,埃&代表Mahmoud 

Bey F a w z i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

Eban # ti l l拉伯最髙委員會代表Jamal Bey 

Husse in i就^全理事會議席)。 

本人將Li勒斯坦問題列人此次會 

議之議事H秆，Jbl便將本人自猾太建國協會 

代表處收到之電報一件提交理事會，該鼋業 

經 分 發 ^ ， Î [文件S/730] 對於傅聞外 

國軍隊侵入巴勒斯坦一事，有所控訴 

本人收到1^電後，卽qiLL勒斯坦停狨委 

員會，俾能獰 ^ I t 報 W 證明猶太建國協會來 

電是?^確實。本人收到之覆電卽爲^君案頭 

之文件S/732。 

本 人 與 受 委 ^ 冶 國 商 鑌 後 ， 收 到 M r 



Creech Jones之來文。[遂件方錚轉交諸君， 

卽文件S/733。 

最 後 ， 本 人 復 收 到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來 件 

[文件S/736], JT經列人提交諸君之文件中。 

在 未 獲 得 較 M r Shertok之第一 ^ 更 確 

實 之 I t 報 前 ， 本 人 龙 不 爲 應 卽 召 集 安 全 

理事會之特別緊急會譏。諸君案頭之全部文 

件 均 表 明 本 人 俟 本 次 會 議 時 飴 將 各 文 件 轉 

交諸君，甚屬合理。 

現 婧 猶 太 建 國 會 代 表 發 言 ， 巣 曾 請 求 

本人允其作一極簡短之聲明。 ' 

Mr EBAN (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會 ） 安 

全 理 事 會 鑌 席 上 現 有 文 件 S / 7 3 6 , 内 載 巴 勒 

斯坦猶太建國協會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致 

垒理事會主席之公函。该函述及一九四八 

年 五 月 一 日 之 報 ^ 件 [ 文 件 S / 7 3 0 ] ， 內 猶 

太建國協會將其於是、日自巴勒斯坦所得之It 

報 ,71知安全理事會。吾人於五>^一日所接到 

關 埃 及 睦 軍 部 隊 越 A 巴 勒 斯 坦 南 部 邊 境 之 

報 吿 尙 未 證 實 。 然 吾 人 i s l 爲 ^ 垒 理 事 會 a 注 

意埃及交通部畏四月二十七日之聲明，其大 

旨謂埃及卓隊業錚派至巴勒斯坦邊境。就亞 

拉伯各蠲此際對巴勒斯坦所抱目的之一般It 

形而言，此a卓隊行動實鹰加 jy i注意，尤在 

埃 及 領 士 ; 無 北 來 之 威 脅 存 在 ， B 向 來 無 人 

申明有此 f î威脅存在也。 

菩人jj^五月一日所得關於敍利亞及黎巴 

嫩軍隊攻攀上加黎利猶太村莊之 f t報，現據 

各 該 村 莊 民 與 防 守 者 之 報 吿 ， 吾 人 巳 得 知 

其 詳 l t 。 此 t 攻 撃 確 已 發 生 ， 蓋 無 疑 義 ， 其 

有關 I f形見文件S/ 7 36所載函内第四段至第 

九 段 。 此 f î i 軍 事 行 動 似 非 略 活 動 本 身 ， 而 

係準備將來大規模侵略之一 f t偵察行動。此 

種^境侵犯事件之範圍雖比較有限，然事實 

上仍係違反憲章，而其眞正重要 f t在於其對 

將來之預矛。 

現 有 數 國 利 用 武 力 在 其 軍 隊 奄 無 權 利 

接:€或管轄之頜士上4到其政冶目的，吾人 

•W爲現巳屆安全理事會設法阻止41 "侵略計劃 

全部展開之時C 

此锺危險之實際!_%與緊急ft在英聯王H 

代 表 圑 五 月 3 日 公 函 所 公 佈 之 文 屮 [ 文 件 

S/733]業已明白表現。;^函第四段描述自伊 

拉 克 政 ; 所 得 之 保 證 ， P H " 目前龙無在 

五 月 十 五 日 前 派 亞 拉 伯 軍 隊 至 巴 勒 斯 坦 之 

n 。菩人無^ â分猜疑，Ê卩可斷言此項保證 

遠非一可貧之r»6言。此間任何人倘得其鄰入 

之 保 證 今 後 九 日 內 並 無 H 暴 行 相 加 之 意 , 

渠當絕不致咸覺安I：或牛靜。 

電文所載者實非和平目的之保證，而 

係 一 暗 ^ & 用 暴 力 之 威 脅 ， 龙 附 有 暴 力 將 於 

何 時 後 使 用 之 聲 明 ， 此 锺 威 脅 應 與 現 正 進 

行中之實施暴力之準備，同時加w/t耆。 

猶 太 建 國 會 ; 五 月 五 日 面 中 第 十 段 

[ 文 件 S / 7 3 6 ] 述 及 伊 拉 軍 隊 到 = ê 外 約 伹 

Mafrak —事,龙報吿其有意：&^五月十五日" 

後侵人巴勒斯坦之意0 

據文件S / 7 3 3所載戋全理事會停戰委員 

會於五月四日來電中已證實該伊拉克軍隊之 

到xf。然而w白言之，吾人殊不知如何sa明 

停 诚 委 員 會 之 相 信 該 軍 隊 之 抵 ^ 係增 

援外約伹之卓隊，而非侵略巴勒斯坦。就英 

H駐巴格達大使所得伊拉克外交部長之聲明 

視 之 ， 此 項 意 見 似 不 能 使 ^ 人 信 服 。 

外 約 伹 毫 無 受 攻 擊 至 需 要 增 援 其 業 已 

強大之軍隊之危險。倘外約但果處於此種危 

險，該國《J^已立卽依照一九四六年之英外 

條約第五 條或一九四八年之英外條約铕三條 

( 們 該 約 業 經 批 准 ) 與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協 調 要 

之防澳措施矣。 

在另一方面，伊拉克與外約但之間; iè無 

條約之親定足 j y i解釋伊拉克軍隊何 ‧ u ;此時 

到達外約伹。一切巳知之證據均表明卓隊之 

到達與外約伹國王與其他亞拉伯各國部長所 

— 苒 申 明 謂 將 W 委 冶 結 束 發 動 侵 略 匕 勒 斯 

ffi之威脅有關。 

們安全理事會停诚委員會果有明確之I t 

報 謂 伊 拉 克 軍 隊 確 有 意 尊 s 巴 勒 斯 坦 邊 界 ， 

H無攻撃獪太\民之目的，則《^委員會如能 

使此項ft報更爲公開，當可有一眞正之貢獻。 

果能如此，則眞正而合理之憂慮之各種原因 

之 一 卽 可 ^ 且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處 之 危 機 方 

可隨而減輕。是故猜太建H協會建譏對現在 

Mafrak之伊拉 jfijp隊之目的，冉加調査。 

猶太建國協會於五月五日公函之附件中 

引證亞拉伯官方首長一再發表之無數宣言 

內 均 稱 其 計 劃 在 ; 3 S C 早 日 同 侵 略 巴 勒 斯 坦 。 



此 等 宣 言 與 亞 拉 伯 官 方 發 言 人 前 數 月 中 類 

似之威脅，完全相同。關於此點，吾人實已 

於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[ 文 件 S / 7 1 0 ] S H J l 卜 3 

日 [ 文 件 S / 7 2 l ] 提 出 帙 公 文 證 據 。 如 僅 

僅断言凡此種種證據之大部分均採自各亞拉 

伯記者或亞拉伯各大都會之外國通 f l員之報 

吿， I而全部置之不顧，此斷非解答問超之 

道0 

本人不得不截斷貴代表之發言， 

實 覺 抱 歉 ， 但 本 人 J ^ J ^ 爲 責 代 表 之 聲 爲 

簡短。^该聲明較長，本入建議貴代表 ‧U書 

面 提 出 之 ， 將 來 仍 貴 代 表 " 前 所 提 其 他 各 

種文件之辦法分送。 

Mr EBAN ( 猶 太 建 國 會 ） 本 \ 之 聲 明 

大約 i f四分鎵，但是否繼績全由主席决《。 

主 席 > 1 是 ， 則 本 人 寧 願 貴 代 表 仍 U 書 

面提出此項文件，與其他文件同。 

適所發表之極鮪短聲明旣將H書面遞交 

吾人，倘埃及與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之&表不 

. 反 對 i J l s 本 人 擬 請 其 將 所 欲 竭 出 之 解 釋 留 待 

後會譏中發表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) 本 人 完 全 

明瞭吾人不應延長討論巴勒斯坦問題時間之 

理由。爲尊重此項理由起見，又鑒：&^會中旣 

已提及若干事項，茲擬請主席允本人發言，M 

不 超 過 S 分 鎵 爲 度 。 

本人僅欲一提猶太建國協會發首人頃就 

斯謂坟及交通部長之宜言所發表之言論。關 

於此項宣言，本人並無官方或其他方面之 i t 

報 。 本 八 爲 如 僅 根 據 ; ^ 言 及 某 一 報 紙 之 i f i 

載，而發表聲明，此殊不合吾人此間之工作 

標準。 

至於猾太建國協會發言人所稱此等謠言 

及所el新開記載均係Tlf來之預兆一節，則本 

人 如 J ^ ® 太 民 族 主 義 派 方 面 之 言 相 對 抗 ， 

大可綽有餘A。吾人可由報章及其他方面獲 

# 鬮 * ^ 猶 太 民 族 義 者 活 動 之 盈 冊 鲁 料 ， 描 

述全世界猶太民族主義4對付巴勒斯坦之' > 

數亞拉伯人龙強行在LL勒渐坦廬立先頭陣地 

之1^形。 

吾人同樣閱有人在若干東歐港口包 fa船 

隻準備侵略巴勒渐ifl之;r傅。吾人1ê]在美國 

閗 有 反 對 禁 運 軍 人 之 譁 ， 至 此 刻 1 ^ 未 停 

止 。 此 û 高 聲 抗 讖 主 要 係 獮 太 族 主 義 者 方 

面所發，事實上殆完全如此。因此，引超對 

於鸺來之不安且搔亂中東之和平:^氣者實非 

我亞拉伯人。目前本人不M再有所言。本人 

跋《It*席軎予發言機會，：ife保留於將來苒發 

言之權。 

主 席 在 完 畢 議 事 日 程 第 二 項 目 前 ， 

本人‧W;^應再一提巴勒斯in停狨委員會所遭 

遏 之 通 ^ 困 難 。 

& 吾 人 " 前 所 收 到 之 一 電 中 ， 該 委 員 會 

力 言 ， 其 與 紐 約 之 困 難 。 

睛 問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是 否 爲 可 有 辦 y " 改 

善此種厝兄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 可 予 安 全 理 事 會 W 關 * M f l 問 題 之 刀 , 

表 明 現 之 困 難 ， 但 本 人 希 望 其 亦 可 對 通 

f l工作之將予儘量維持，提供若干保證。 

通常與巴勒斯W之電f l，係由海底電報 

^ 無 線 電 報 有 限 公 司 承 辦 。 前 有 人 建 議 ; 四 

二十八日Ail後，Tfe底電報及無線報有限 

公司鹰在耶路撒冷使用一流動電台，同時辦 

理移阿門耱績營業之事宜。如是刖五月六hi 

至八日之間業務或因此有中斷It形。Ifejii^ 

電報及無線^報有限公司擬自五>i八日起在 

阿門醤業。自五月五日起，外交部在耶路撒 

冷設有一小電台牧發政府電飘。該台每日最 

多收發五千字。於此,本人似a攢明耶路撒冷 

碼電報局於最:某日內錚辦之政府電報計 

有 七 十 九 件 , 其 中 四 件 卽 t 三 T 六 f i " 字 之 多 。 

至關於/ï/L窣郵遞，則通巴勒斯w線ej^ 

四月二十六日暫停。大部份英國職員 tL於四 

月 十 i 日 離 L y d d a , 自 是 日 後 僅 在 白 畫 鸺 

^ 使 用 飛 機 。 五 月 十 五 日 後 是 否 用 L y d d a 

及Haifa 法）飛機場殊難斷言。 

此 係 本 人 所 有 闢 於 目 前 通 f l ht形之 

報。本人希^吾人可推断雖在teW難之It形 

T , 通 事 務 仍 將 繼 績 存 在 。 

主席《StiSt英聯王國代表。本入請^渠 

對 巴 勒 斯 W i t 形 加 干 涉 ， 麻 幾 ^ 人 與 

停戰委員會交換之氇^，可視爲具有最髙之 

優先糌。停戰委員會所a之極大困難，吾人 

知之甚深，g此項困難係由^會所z_^處理 

之間題之I*質而起。然此槐困難方深受此等 

物質M題之阻礙，故本人請英聯王H代我 

此事惠予協助。 



倘無反對意見，本人提譏本理事會甩進 

行饞事日程第三項目。 

四 十 二 繼 績 討 論 印 度 - 巴 基 斯 i 0 

問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請 ， 印 庹 代 表 M r Vellodi 

及 巴 基 斯 坊 代 表 Su Mohammed ZafruUah 

Khan就安全理事會議席） 

主席諸君案rftf有巴基浙坦/乂印度代！^ 

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本 人 於 本 年 四 月 二 卜 一 

日 理 事 會 所 通 Û 决 讒 案 [ 文 件 S / 7 2 6 ] 之 來 

lJi。 Sir Mohammed ZafruUah Khan雕於四W 

三 卜 日 之 來 函 [ 文 件 S / 7 3 5 ] 中 附 有 保 留 條 

件，L i基斯坦代 f k p選擇阿根廷代表其國家 

出席委員會，桌龙表示希望^委員會之委員 

推 選 卽 可 仏 畢 。 印 度 代 表 刖 五 爿 五 日 滋 知 

本人[文件S/734]p胃其政府tl^自動考廑印度 

代表!«關於四月二七一日决議案所提出之反 

對意見，佴無論如何^ ^員會倘前往印皮， 

政府方樂與之會商。Mr Vdlodi隨後通知本 

人謂桌所收到並&分發各理事之訓令係尼赫 

魯 先 生 所 簽 且 爲 首 相 内 政 部 長 所 草 擬 。 

阿根廷 i l捷克斯拉夫代表交換耆見 J t^i^ 

完 成 委 員 會 之 組 械 ， 未 得 結 果 。 四 " 二 十 一 

曰之决鑌案旣《完成此項孚績之期限; î f c規 

^由安全理事會^席負責，本人卽指定美 f I J 

堅 合 汆 國 爲 * 員 完 成 委 員 會 之 組 械 。 

本 人 " 爲 — — 流 各 理 事 閲 , 各 當 事 國 來 

函後亦有同感——吾人似鹰將决定成立之委 

員 會 派 至 爭 揣 地 點 ， 吾 人 能 經 常 知 悉 ^ 實 

施四月二卜一日决譏案>^<31!：恢復Jummu-

Kashmir邦內和平與秩序而採取之任何行勋。 

再 者 ， 當 事 a 均 準 備 與 委 員 會 共 同 W 究 在 

其職机内解决問題之方法。 

M l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欲 聲 

明 美 國 接 受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^ 賦 予 之 責 t e 。 

吾人願儘速開始工作。 

主 席 本 人 睛 蒙 國 代 表 將 " ^ 人 成 美 國 

願就此事合作之意轉達其政府。 

(自此時採用卽時傅譯制）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 H A N (巴基斯 

坦）安全理事會;3：解决印度與巴基斯坦兩Û 

治頜間Jammu-Kashmir問題之努力，業已 

到 某 一 確 走 階 段 ， 此 實 爲 可 慰 之 事 。 

主啤適已專KM旨定美國爲委員會委員， 

因而完成委員4名之粗絨，本人目前卽不 

對 於 自 ^ 全 理 事 會 上 次 討 論 本 題 後 報 章 所 

載 印 度 政 府 方 面 之 一 二 宣 言 加 評 論 。 

吾 人 對 美 a 能 承 擔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依 

理 事 會 决 案 [ 文 件 S / 7 2 6 ] 規 定 加 ： & ^ 此 大 國 

之責任尤OU菡竄。吾人相信現已可儘早召集 

委員會俾该會可立卽履行戋全理事會决譏案 

所責成之任務。 

茲完全"i^切希望兩自冶頜間/ ftJ平及全 

世界和平之個人資格容本人表矛如 T 之希望 

及信含倘委員會立卽8 |』往#^}地點，並表 

現具體及實際之證明，JT委員會將履行决譏 

案 所 授 予 之 任 務 一 根 據 决 ^ 案 所 賴 " 通 過 

之糨祌，並參照戋全理事會各理事對於 A 意 

義 之 解 释 一 則 此 事 殆 將 爲 使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

W兩國政府及人民相信安全理事會與oE希望 

和 平 且 决 L 盡 力 使 和 牛 實 現 之 最 有 W 方 式 。 

*人前巳聲明，本人發表此J l^意見並非 

H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之身份，甚至方非與此 

方或彼方有關係者之身份，而純出自M忱之 

希 望 ， 願 見 各 亂 之 鹿 域 及 早 侬 復 相 平 ， 

且 由 聯 合 努 力 之 結 果 ， 目 s l j 處 於 不 安 狀 態 

之其他區域方得恢 t e和平。 

主席 l a知本人曾於啓程返巴基斯坦W前 

請 求 機 會 ， 俾 可 提 出 巴 基 斯 坦 與 印 度 間 

-1?端之其他問題中lèj;*貝提請安全理事會i*意 

之 數 方 面 ， 幾 安 全 理 事 會 齄 取 印 度 代 表 ‧ 

# J 各 問 題 之 意 見 後 ， 可 逸 而 考 廬 要 之 辦 法 , 

解决各i^^feao 

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方 均 知 降 i K a s h m i r 問 題 

外， 1 ^存三問題業"巴基斯坩名義提交安全 

理事會，載於本人致祕》長之一』‧!十五日公 

函 [ 文 件 S / 6 4 6 ] 所 附 文 件 中 。 S 問 題 中 之 

铕—問題爲 Junagadh及Kathiawar其他各 

邦倂人巴基斯 i f l或倂人印度之間題。與此問 

遛 特 別 有 闢 之 其 他 兩 邦 爲 M a n a v a d a r 及 

Mangiol。第二問趣爲危害種族11^。第三间題 

爲印度拒不履行其所承擔之義務及分冶後與 

巴基斯 i l l所稀結之協定。 

爲盡量了結爭論較'》之間題起見，本人 

倘 蒙 ^ 苕 允 許 ， 當 首 先 3 淪 此 第 S 個 問 題 ， 

卽拒不履行^定之問題。文件S/646之第三 

部 第 二 十 六 段 載 有 如 T 三 點 



― 軍 用 品 庫 存 之 分 配 

二 現 金 準 備 之 分 配 ， 

H 干 涉 準 備 銀 行 " 破 壤 巴 基 斯 i f l 金 

融貨幣钳械。 

關於第三項目，巴基斯《1政府現正自設 

其 國 家 銀 行 ， 九 四 八 年 七 W —日開業， 

如此則將今日巳無任何實際重要性之1Î論很 

向安全理事會提出，本入殊未見其有任何裨 

盆 。 本 入 不 ^ 僅 就 邁 去 事 實 責 備 印 度 政 

故 此 事 可 視 爲 業 巳 S i 整 ， 或 蹒 爲 巳 過 去 之 

事。 

關 現 金 準 備 之 分 配 ， 巴 基 斯 坦 將 此 事 

提請安全理事會/1意時，印度所積欠巴基斯 

S 之 五 萬 萬 五 T 萬 盧 比 中 — — 當 時 被 不 法 扣 

竹 ^ # ^ £ 萬 萬 盧 比 業 巳 付 來 ， 所 餘 五 1 = " 萬 

盧比印度現又《kl吾人所1£爲不法之方式停 

竹，作爲淸理若干印度對LL基斯 iU要木之預 

扣 款 項 。 吾 人 不 承 B S 此 種 行 動 爲 正 當 ， 歸 

>厂 r涉數目微， f l無論如何該間題係逷早可 

解决之調整問题，故本人方不械,今晨 A i 

煩安全理事會。此事方可視爲不復有任何實 

際 重 要 性 之 事 項 ， 故 在 不 履 行 定 之 榑 題 

下，安全理事會僅肩處理一個問題而巳，卽 

軍用品庫存之分配。 

本人前請諸君注意之文件S / 6 4 6第H部 

第二十七段謂 

爲監督軍隊及軍用品庫存之分配起見， 

設立一聯合國防會議，其委員爲印度餽督蒙 

巴 頓 爵 士 仟 " Ë 席 兩 耱 承 國 家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

坦之代表，"及總司令Filed-Marshall Auchin-

l e e k , 作 爲 實 施 國 防 會 議 决 議 案 之 公 正 椹 

威 。 據 估 計 總 司 合 可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S 月 S 十 

—曰完成其工作。I t總司令部設立未久，印 

方卽在德！&造成仇視^氣，致總司<^感覺不 

能 履 行 其 職 責 ， a 遠 在 能 完 成 其 工 作 W 前 ， 

卽不得不建議取涫其總部。巴基斯10雕提出 

抗議，印皮政府終於取消I；可;^保證Mi存公 

平 分 及 軍 隊 適 當 改 裉 之 機 關 印 度 政 府 當 

時曾保證巴基斯W 乂可獲得其軍用品;単存内 

鹰 得 之 部 份 — — 在 短 明 内 — — " 此 項 保 證 

並 得 蒙 巴 頓 爵 士 之 證 實 ， 渠 在 十 一 月 八 日 

舉 d 之 聯 合 H 防 會 議 中 聲 言 渠 爲 印 度 内 

閣 旣 一 致 g " 可 印 度 , 巴 基 斯 W 應 得 之 庫 々 

全部 f f i額交付巴基渐坦之保證，則巴墓斯川 

之主要反對理由業巳解决矣。此項保證一如 

「口度政府之其他類W保證，未波尊重， 

付巴某^111之《？微軍用品脉存方有完全停ih 

之象。 

此係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文件中所述 

之赌形。應由印度運交巳基斯坦之軍用品庫 

存之遞送 f t «，現仍"^人極不滿耆。此項遞 

送之極度綏慢稃度可Jdl下述事實證之，卽應 

自卬度運至巴苺斯坦之軍需品十六萬五T噸 

中 ，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h : 十 一 日 i h 僅 已 交 

四 f " 七 零 三 噸 ， 尙 有 十 六 萬 餘 噸 仍 待 運 交 

是也。 

在工稃及糧食庫存方面，交連之比例略 

髙。然對;軍隊之效力及效用與正甯要之 is i i 

存則係軍火庫存，而就是項"存而言，在七 

個卜;^之期間，鹰運之 l ik存已交運者尙不及 

百分之三。電報器材M，存之交連方進緩， 

據四"十七日電，巴基斯 J f l首相巳不得不請 

印度首相 ît意此項事實。巴基斯 i f l郵;！部雖 

—再催請，龙指派特別人員辦理此項工作， 

佴應交巴某斯W之傻值一千一百萬盧比之庫 

存器材中巳交者價値尙不及一百萬盧比。此 

爲 百 分 之 九 ; 。 此 已 变 運 之 微 小 數 量 中 ， 

僅3分之一業巳實際收到。雖經一再抗議,印 

度迄尙未交運實驗室器材，轼驗器材，運送 

機及中耱器。 

工廠說明及圆樣亦迄無供應。由此簡單 

aft明，安全理事會卽知因此等庫存之《Î小交 

巴某斯Wii受極厳重之妨礙。此種庫存 

如 不 交 ^ , 其 軍 事 及 電 報 工 作 不 能 維 拧 適 

當之水準。本人相信印度方面當不否鼦各 

庫存理膳交與巴某斯W，且應及早交運。 

在某一時期内，印度曾提出交通工具之 

缺乏及fife壤爲理由。，而此種理由已不復適 

用 ， 至 少 不 如 其 前 之 界 度 。 ^ 可 惜 卬 度 方 

面並無函《^履行其義務之ik矛。此事正引起 

不 快 與 銜 突 ， 且 在 兩 政 府 間 耱 賴 造 成 ^ A 

緒。關於此點，吾人所希望者爲~""處理此 

間題之一方法或爲̶̶成立之委員會。旣Pî» 

解决Jammu-Kashmir問題外=^尙>擔任具 

他職責，或可責成其S督實施業經提請汴意 

之印度與巴某斯W間之協5Ê 幾在國際機 

閼 之 監 督 n i b 問 题 可 解 决 。 本 人 相 信 

印度對此建議將無反對意見。 



本人現擬一述Junagadh, Manavadat及 

M a n g r o l問題。此間题實P由本入及印; t方 

而 之 M r Vellodi與Mr Gopalaswami Ayyangar 

W " 發 言 時 所 提 安 全 理 事 會 考 廑 ， 故 理 事 

會 已 知 ^ 主 要 特 徵 。 ^ 要 之 特 徵 爲 各 ^ 邦 

巳 倂 人 L L 莱 斯 其 後 各 > ^ 邦 復 爲 卬 軍 隊 

所佔頜，於是乃有全民投辜之宣佈，其結果 

則 係 各 該 邦 之 絕 大 多 數 人 民 《 望 倂 人 印 

度。 

安全理事會1?1知&此次全民投禀舉^^；^ 

前 ， 巴 提 出 抗 n « ， JÈSt永延^舉行 

仝 民 投 ^ 。 是 項 睛 k 由 當 時 之 安 全 理 事 會 # 

席轉達riJ度代表M之首席代表，桌不僅允^^ 

將其轉 J>f其政;^"，並A矛接受该木鹰無困 

難。事貨上该 î t求未ÉS :接受,佴:後印度代表 

聲 明 印 度 政 府 願 各 3 邦 内 合 倂 問 題 舉 4 亍 

̶次公iE之râï民投享。It形旣然如此，吾人;0^ 

此 時 不 巾 論 其 詳 淸 ， 1 « lia;!r^ Junagadh, 

Manavadar, Mangrol及依法併人匕基斯坊而 

於H後硖印度強佔之K a t h i a w a r其他各邦， 

應處理之問題自爲决定全民投菓能在與可& 

何種赌W下舉行。 

閽 於 此 點 ，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團 贫 四 月 二 

十六日13當時之戋，理事會主席，内載有一 

解决此間題之辦法網要。簡略文件建>»i 

一 Fn/^政府鹰自各该邦撤:《a其'F隊並 

71^其行政交其合法統冶者。 

"二巴基， r f f i政府鹰曹派一由聯合國 

祕^長推薦之人員爲各该祁之>( ï政長K。 

本人可《Ici解釋此不僅係楷爲全民投^而 

派之行政長官，而方係代替卬;t政府所派現 

仃 行 政 官 之 人 員 ， 方 卽 渠 鹰 負 全 部 行 政 之 

責，包括全民投蕙之行政化內。 

S巴基祸坦政肝鹰同意该行政&官《kl 

各该邦官員之資格行事，鹰負各邦全部行政 

賓 讧 ， 且 應 有 一 切 要 椹 力 W 聯 合 國 ^ 員 會 

監督下皋^^一次公正不偏之全民投菓，W决 

定各该邦應歸倂印度抑巴基斯40 。 

四 巴 基 斯 i f l 政 府 癯 , 行 政 長 官 請 求 時 

伊 " 爲 履 行 其 職 務 起 見 所 之 隊 。 

五爲保證Kashmir Q由而公正之全民 

投享而採之防範制度應適用於各^邦，lt>^厲 

加04適當之SÏ改，蓋事實上各^邦現雖爲印 

度所非法佔領，在法律上均已併人巴基斯ffi。 

凡 因 騷 搔 離 開 各 ^ 邦 之 公 民 尤 鹰 恢 復 其 家 

宅 士 地 及 财 產 ， 並 鹰 准 其 自 由 行 使 其 各 该 

邦 & 民 之 權 利 。 

"六印 i t政府應>in意賠似W度聯邦之軍 

隊 。 文 官 及 行 政 宵 員 與 S 民 在 各 ^ 邦 内 非 法 

；爲及活動所引起之è l失。 

菩 入 可 知 P f ^ j i 要 之 更 改 外 > 此卽係安 

全理事會對; K a s h m i r 事件所採之計劃，所 

不同者爲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问，均經吾人建 

n i 予 最 廣 泛 之 樺 力 。 巴 基 斯 W 對 其 權 力 不 

擬提出任何保留，有如04前對Kashmir委員 

會 及 全 民 投 , 行 政 長 宫 之 權 力 所 提 之 保 留 ， 

或有如印廋政府;Tl本案内所擬提出之保留。 

關於此點，本入可請安令理事會汁曹本 

人所收到之公IS兩件。第一件仔Manavadar 

當 ; 之 私 人 祕 書 來 函 第 二 件 係 M a n g r o l 

之總管來面。第一函係四):1五日發致瞎喇蚩 

外 交 部 祕 * 者 ， 其 文 如 T 

啓者 Manavadar被印度非法佔頜 

後，當地囘敎居民均爲印度軍隊所脅多離家 

棄井，:《 i l^喀喇&。有若干囘敎徒於最囘返 

Manavadar,其餘則往Veraval Junagadh 

之港n——伹據報1*； Manavadar當;^j不允 

彼 等 進 人 ^ 地 。 本 人 不 得 不 請 閣 T 與 印 度 政 

府商<^此問題，俾囘返Manavadar之囘敎人 

民不致受擾。 

本人 i開Manavadar當局曾逼5>â囘敎 

人民致電成功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謂Mana-

vadar 之I青形平靜正f，， [q敎人民未受脅5^ 

擾》1，凡拒絕簽字者當局均 ï fJ^難堪。本入 

並可報，囘敎人民在Manavadar仍受/ 

並 W 渠 ， 倘 ^ 巴 基 ^ 坦 ， 其 财 產 卽 將 允 公 等 

fS相脅。Manavadar之Begum Saheba  

此 卽 當 严 J 之 妻 — — 請 余 轉 請 閣 T 採 有 效 辦 

法使Manavadar當局镀得自由。倘蒙#矛對 

於此事已？•採取辦法，無任成？^。 

本人前已sftBi第二函係Mangrol之總管 

3 四 二 十 二 日 所 發 出 寄 至 此 間 本 入 處 者 ， 

其文曰 

̶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八 日 P a n d i t Jawa-

harlal Nehru及Sindar Vallabhbhai Patel如丁 

Mangrol之Sheikh Sahib 仍#g 

M a n g r o l 當 ̶ ̶ f l被梦錮， I t形徇爲簡 

畢，現已轉趨嚴格，旣不准在戶外活動，方 



小#聽取仃何消 i > 不准見各或甚军其家屬。 

家妊々活枨f>费：r被fvit f«]¦HiTiii?.fiiRr[i 

iq社'Jfl之iî， ] k，卯不用暴力，何•Wfr iJT 

任 首 相 職 時 ， 僅 因 ^ 爲 敎 徒 而 f l ^ 歸 併 L L 基 

斯ffl, Ê P 施 此 種 野 蠻 f i h l ? 睛 予 W 入 

道之抒遇。 

Mangrol難民會#席 

" 本 入 深 慽 不 得 不 奉 吿 閬 T 该 C 旣 未 得 

« ，且方*能使印;Ç政if]"之fli度改變。Sheikh 

Sahib巳不il爲印;g自冶領之齊名。渠if^̶九 

四七"F十一FL̶日被拘禁，繼被解送至Por-

bandar現彼淳；^^一印兵嚴St 衞 之 房 尾 

屮。僅因歸併Li基斯W而監禁囘敎執政王子 

顯 ' 爲 社 M 敵 割 之 明 徵 ， 不 ^ 卽 違 犯 國 際 ^ 。 

倘n i j t於猛屮虐待M a n a v a d a r及M a n g r o l 

之執政J子^六個;1之久《kUl迫其接受歸倂 

印 ; t 之 要 求 而 ? V 成 功 湖 則 嚴 稱 戍 等 俘 其 座 

上 之 ^ , 此 種 態 實 與 q i 度 國 格 不 稱 。 雖 , / = ， 

Sheikh S a h i b 铺 反 抗 a 1^苦受難屮。現此案 

已 提 8 # 安 事 會 加 解 决 ， 柒 正 f T 候 成 功 

湖^論之"èlfl， Itt此項論或將ffl^限期延長。 

故本八婧閣下婧求安全理事會各理4*力促rn 

; 1 ^ 代 此 案 後 决 定 W 前 ， 辛 ' j ^ * * 

此時釋放Sheikh Sahib。 

本人)1，*^提出吾人之建41, Êd^N^n度軍 

隊撤離各祁後，第一個應採之步驟爲K復各 

合法統治者ft各邦內鹰阵之地位時^卩已請安 

^ 理 事 會 / 1 畜 ^ 二函件。 

- ^ 人 或 明 自 「 口 ； ^ 分 爲 印 度 自 冶 颌 

及 巴 基 斯 f f l 自 冶 頜 後 ， 歸 倂 ; ^ 印 度 自 冶 頜 

之印度各祁統冶者之地位已大有改變。此自 

爲真視其究党歸倂何方而定之事。假定各邦 

最後仍决定歸倂於印度方龙無任何規定阻 ih 

各統冶者或具人民援用印度各邦之未來行政 

平統，有如其餘各邦所爲本人所欲鄭重提出 

且解鞸淸楚者，爲!^ &各1；^統冶者地位之要 

求，:m^pH,論全民投罩之結*如何，ife等 

貝耱續其迄一九四七年八W十五日 ih所享之 

專制地位。渠等勢肩與其他入士相同一睹其 

命;é ,而其地位自;1^與其餘各統治者之地位 

— 致 。 不 論 渠 , 之 赫 赫 櫓 勢 現 已 削 減 辛 何 種 

我 度 梁 等 仍 有 椹 其 統 冶 者 之 地 位 ， 本 人 

相信此in爲無可TÎ論之P«9題，且甚至在此間 

；é&任何决& mu,w ，本人願#'p安坌事理會 

爲 致 a 人 之 入 k 人 J C Ë ， J Ë A 餌 要 , I t , 

爲llHiJ之解决辦法。卽此小4>"之二統冶者鹰 

1WA准其自由行1*，並自由而#身 

份 入 k 所 ^ 之 普 通 正 ， ， 生 活 。 上 ， 係 本 入 

威各;^邦間题所提出之點 

本入現當;â而一論第二問題，卽危害種 

族罪。此問題雖尙未在安全理事會内正式提 

出並;;1 "論，然本人提,義所根據之大部分資料， 

則《knij第一次發言時卽巳不得>f向理事會陳 

W,俾理事會可明瞭Punjab東，與西部邊境 

所發生7幸事件之背景，按Kashmir之腌勢 

實 係 Ê 接 由 此 種 背 景 而 起 [ ^ 二 二 八 次 至 第 

二二九次會Js]。 

是 項 資 料 之 提 交 安 理 事 會 旨 ； f t 使 理 

事會能'A K a s h m i r 之 眞 實 背 | 瞭 解 其 問 题 。 

It是項資料旣已提出，本人自不再追述可怖 

之種種钿節，蓋本人深信各代表稍一披閱有 

關 部 分 之 紀 錄 ， ^ 均 能 一 新 其 對 ] 此 間 题 之 

記fê也。然本人今日擬從略一述此間题，麻 

幾安全瑰事會可對^問題之主要方面有一槪 

含 而 知 鹰 對 此 事 採 何 種 辦 法 。 

本人自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問題後，復 

收 到 * 干 有 關 此 類 間 題 之 可 貧 文 件 ， 係 西 

Punjab政府所發出之政府刊物。惜本人所有 

之副本無多，不足分送每一理事一份，但本 

人辛》可送！ 1"必#處三份，W'jt各代表或擬垒 

考之用。 

各 小 冊 之 第 一 本 名 ^ 克 敎 徒 a 劃 之 ^ 

明"。本人茲宣讀^小冊之若干短節,I •U縮短、 

本人對安全理事會之陳述。序文之第一，第、 

二及末一段可表明各小冊之內容，其文如下 

"一九四七年内，有五十萬至一百萬之囘 

敎 徒 一 男 女 及 5 i 量 一 均 在 P u n j a b 省 及 • 

Kashmi r邦被印度敎徒及塞克敎徒所殺害。 

其中有在德里及印度他處被殺害者。凡倖免 

此種滅種之大屠殺者，有 î£百萬入波遂出其 

家 鄕 ， 渠 等 : 士 地 { 宗 具 耕 具 畜 牲 悉 被 侵 奪 

後，：^辛巴基斯ffl避難。 

" 此 種 a k 壤 I t 事 大 多 數 發 生 數 星 之 

内 ， 其 爲 有 " 劃 之 運 勋 ， I 故 行 勛 辛 逑 ， 傅 

播至廣。武器之製造及集中進行囚已多時， 

且 已 大 支 祕 革 隊 ， 卽 塞 克 敎 徒 之 



Akal Fauj及印度敎之RSSS »執行此事。許多 

印 度 敎 及 塞 克 敎 之 政 冶 領 袖 支 拧 此 勋 ， 

行 政 官 員 警 察 及 軍 隊 中 之 印 度 敎 徒 及 S K î f i 

敎徒參加者方不在^， Punjab之东克敎各邦 

統治者及Kashmir之國君亦然。 

末段如下 

"此等報吿均根據可》紀錄及目撃者之 

陳述。其大部分純係事實，其中並無推測，且 

儘量減'》評=>?Ê。" 

之首兩段方屬重要，其文曰 

此 項 關 於 家 克 教 徒 軍 事 ^ 怖 及 侵 略 

方面所作準備之報吿，係根據宫方紀錄編S 

而成。此項紀錄歸檔5Î，當政者或係統一?4 

之 政 府 ， 其 中 有 印 度 及 兩 派 敎 徒 參 加 ， 

或係根據印度政府法第九十3節成立省政府 

所直接管制。囘敎同盟並未參加任一政府。 

囘敎同盟實竭力堅决反對兩政府。校對此種 

紀 錄 及 收 集 其 所 根 據 之 淸 報 涫 & 之 I T 方 機 

構，决非囘敎同盟所管制，a事實上常爲囘 

敎同盟反對與杭5^之對象。故所1；^此官方機 

構係受現仵巴基斯±0執政之政1^囘教同盟之 

指使或偏祖囘敎同盟一說，在道理上實不可 

能。 

"家克敎徒所定之最後目檫似爲在P u n -

jab省建立家克政拚。其爲此目的而作之準僱 

均係直接專 W 囘敎徒爲對象。印度敎徒係^ 

省4數民族中之入口較多者，渠,是？《最橫 

將 承 ^ 犧 牲 其 本 * f l l 益 W 满 教 徒 之 野 

i l , 殊 屬 可 逯 。 然 | 1 _ 目 , 5 & 則 渠 等 與 : 敎 徒 

將同一立場，故兩者之活動與準備彼此相同 

且卽於兩者間並每積極同;；《：之顒明現ISc B i h 

其視囘敎徒爲共同敵人之事實卽造成一種互 

相合作之傾向，而此種合作事實上卽爲共JÏL， 

且 見 致 之 行 動 。 

最 末 一 節 方 可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報 , 

其文如下 

"印度敎徒與塞克敎徒71此方面之 i f備 

繼 績 七 月 全 月 ， 進 而 ^ 八 〗 1 之 大 分 ， 事 

實 醞 醸 數 月 或 數 月 W 上 之 計 割 早 已 1 ^ 始 爲 

行勐。實施• ̂ ^ 劃 之 方 式 另 於 他 册 屮 論 之 ， 

伹3»數月中所列舉之資嵙，巳足W證明確傢 

—計劃存在。W上所述事實均係根據宵方之 

Rashtriya Swayam Sewak Sangh 

紀 錄 。 此 種 紀 錄 雖 其 & a i f i ，然比較言之，仍 

爲關於一九四七上+"介家克敎徒)I*旌活動問 

&之最可:/確實涫&TF確a最摔«fiB選擇 

之證據。此頹事實係自大批，Hf卩歸納而得，所 

有 钿 節 力 予 從 詳 載 ， 儘 量 不 附 , 見 ， 蓋 其 

總 結 * 卽 構 成 最 有 力 而 辆 可 J i 辯 之 證 據 也 。 

由此種證據颧之，可知此項劃爲/^11^教當 

f i 野 L 較 此 尤 大 之 國 義 夢 《 之 — 部 份 ， 

其初步目標爲（甲）對 i f^囘效敎徒之改命及 

财產廣施破壤，及（乙）如屬可能，將沿西 

P u n j a b 束 邊 境 之 卢 克 人 居 住 地 帶 內 之 囘 敎 

敎徒，悉數涫滅。 

該S1 "劃出自寒it敎徒，伹一？15分印度敎 

徒 7 fil知其一般綱要及含義，a加助及 

敎 唆 之 處 方 不 4 。 此 種 共 之 " 要 入 物 爲 

Master Tara Singh Giani Kartar Singh Udham 

SinghNagoke及Akal i黨之其他頜釉。準備 

之主要方面爲（甲）集資（乙)收集製造及输 

人武器，（內）ThS*^军隊——如AkalFauj及 

Shahidl Jathas——屮廣泛：ife大規模徵募塞克 

敎徒，及(丁）發展能依一集屮"劃執行迅速 

X 殺 行 爲 之 組 絨 。 

" 塞 克 敎 徒 之 各 界 人 士 — — 知 ， 階 級 宗 

敎 及 政 i f ， 領 袖 H I 1 印 度 國 防 4 ? 士 兵 農 民 敎 

t t l iS學生一一均予動員，"完成此項計劃， 

JÈf l^普遜（有甚目大規模）之辦法 i i lSI l l練 

人員，使擔任參—义工作W及從事A殺翅掠及 

縱火。 

W 上數頁所提證據及載於本 - f t 明附錄 

中之證據均斷定Jf負此種îTl"劃之責任者爲塞 

克敎之頜袖,疑(尤其 M a s t e r Tara Smgh)。渠 

等在此緊要關頭之數月屮晝|5f旅行全^，深 

入 最 遠 之 農 村 區 域 或 公 開 或 其 g u r d a w a r a s ï 

附近宣傅情恨與鬭1?， fej動其萆徒並授武 

器，爲隨後發注之屠殺作单備。此種證據;3Ê 

顯 亍 家 克 敎 之 各 邦 : ^ 亞 於 英 屬 P u n j a b 省 之 

敎徒省m ，方爲參加共X之積極份子，又 

印度敎徒之好戰派（有時係受印度其他各省 

屮鼓吹暴動之印度敎徒之激勵指使及】棟） 

曾 W l ^ ^ 恐 怖 活 動 及 蒐 集 有 用 之 I t 報 及 新 閡 

" 始 終 協 助 患 克 敎 徒 之 計 劃 。 

a 冊 之 附 錄 一 名 爲 塞 克 敎 徒 在 行 動 屮 " 

A 



本 入 卽 將 3 f 諸 君 加 W 汴 曹 i i S 附 錄 列 舉 一 百 

零 七 件 屠 殺 a t f f 及 縱 火 案 4 ，其屮有警察 

與审隊或二者之一積極參與。會同恭?《L敎暴 

徒 對 i q 敎 徒 施 行 殺 戳 纫 掠 及 焚 境 财 產 W 

及其他暴虐舉動。 

第二本/1冊題爲Punjab 之 R S S S 。 

R S S S 爲 一 印 度 敎 姐 織 。 ^ 文 件 之 第 + " — 頁 

稱 

Akalis與Rashtriya Swayam Sewak Sangh 

間之聯繋，自Rai Bahadur Badri Das及Bakhshi 

Sir Tek Chand 二人向Master Tara Singh保 

證 S i n g h 方 面 之 援 助 W 抗 囘 敎 徒 在 P u n j a b 

省得勢之威脅«=，更爲«切。 M a s t e r Tara 

Singh爲表矛報答，曾311分Akal Sena ^ 今 

後兩團體噃§：相合作。自今>Jl後，囘敎徒卽 

成爲二者共同敵入。 

上 述 姓 名 俱 全 之 二 入 ， 卽 R a i Bahadur 

Bad" Das及Bakhshi Sir Tek Chand在Punjab 

省之印度敎徒屮佔極重要之地位。Rai Baha-

dur Bad" Das爲高等法院印度敎律帥公會主 

席Bakhsh i Sir Tek C h a n d 則 爲 高 等 法 院 

之;ë休法1?。 

同一文件之第"h八頁及第十九頁舉例兌 

明R S S S爲其卑^目的所作之準備，內稱 

有一印度敎徒被替察拘留並在Rawal -

pindi 被 審 後 ， 伊 稱 渠 與 其 共 A 者 曾 自 西 北 

邊省獲得武器，並曾在Rawalpindi及Lahore 

製造炸彈。 

此係實行分治W前之事。 

該文件耱稱 

"^；胃所癯之武器及炸彈均經送至Am-

ritsar及Lahore分發Rashtriya Swayam Sewak 

S a n g h 工 作 人 員 並 伊 稱 自 渠 處 取 得 非 法 武 

器者有Punjab扁之國家銀行顧問Captain A 

N B a l l 又 L a h o r e 之 R B Badn D a s會訪間 

Rawalpindi W—萬盧比交當地某Rashtriya 

Swayam Sewak Sangh工作人員，用W購置武 

器。據渠所稱，私連軍火之方法係將其装箱 

並標明其屮係装藥用品。渠並述及在Patiala 

及 F a r i d k o t 各 邦 設 有 铋 寇 之 炸 彈 製 造 廠 。 

Golwalkar旅行時所募集之二 L a k h » 基 金 或 

係用於購買武器及製造炸彈。國民會《«i掌之 

S I J 頜 袖 卽 現 任 束 P u n j a b 之 首 相 因 曾 予 一 

Rashtriya Swayam Séwak Sangh工作人員_W 

介紹信往Master Tara Singh處璲取*1彈，故 

f 受 尺 冲 畜 。 S 月 暴 動 W 後 ， 國 民 會 n i 黨 在 

民衆屮之勢力開始衰落，而RSSS及印度敎 

之Mahasabha則聲望日r瘙。 

^ 文 件 鞔 有 R S S S 所 擬 具 之 一 極 有 趣 之 

通 ， ， 其 口 的 义 印 度 敎 徒 能 分 治 實 現 後 

統 P u n j a b 省 之 若 干 分 。 

第3/1冊名爲塞克敎徒；Tt行動屮"，列 

舉 實 際 , 生 之 事 。 該 文 件 列 人 附 錄 一 之 屮 ， 

載有一百零七件暴行，並列舉日期，時間(凡 

可確定者），肇事地點，所犯暴行之性質， 

及 七 件 案 件 屮 暴 徒 之 屠 殺 行 動 及 其 

他,行受有印度各邦或印度政府支助畤，有 

關 入 員 及 有 關 审 隊 或 簪 察 之 名 稱 （ 倘 已 奄 

m) 文件JEW同11形式列Aîlt所犯暴行之錚 

。 其 第 二 頁 提 出 一 事 實 ， 卽 " 束 P u n j a b 

屠殺之最可 , 3 ;特點爲民政當^ 軍警與攻攀 

者及劫掠者積極合作，並舉有例證。 

關於此問題，Mr Gopalaswami Ayyangar 

曾促本人沖盲̶̶；&安全理事會外，並有一 

次 & 理 事 會 內 事 ， 卽 西 P u n j a b 方 有 

對 塞 ? i 敎 徒 及 印 度 敎 徒 施 行 暴 力 及 屠 殺 

事 。 此 事 吾 人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此 問 題 或 

&理事會外表矛加W譴責時，向未加W隱瞞 

或？《âSc然在西Punjab所發生與在束Punjab 

所發生事件之間，有下述一區別在束Punjab 

f t 於 囘 敎 徒 之 屠 殺 及 其 所 施 暴 行 均 係 一 種 

^劃，一種陰：之結果，其實施有條小紊。而 

西 P u n j a b 人 民 i l 於 此 項 & f 劃 開 始 實 施 ， m 

敎難民自柬Punjab將可怖之故事傳來Ai後， 

始 波 激 而 犯 同 樣 可 悲 之 行 爲 與 暴 行 。 

尙 有 一 區 別 卽 在 西 P u n j a b 每 有 一 批 

難 民 來 自 束 P u n j a b , 卽 有 此 種 殘 殺 暴 動 發 

生，其事先無計劃，並舞準備，並無陰 3 « ^ 

然而本人已一苒聲明在西 P u n j a b 所發生之 

事方同樣可悲，且同樣應加诛責。 

本人所欲鄭重提出之點A卩在此。本人卽 

將 表 明 在 印 度 自 治 頜 境 内 仍 有 某 種 情 《 存 

在 ， i f e 吾 人 ^ 印 度 三 1 ^ 五 百 禺 至 四 千 萬 囘 

民 之 未 來 安 全 生 命 及 财 產 之 保 障 及 镀 得 正 

常生B+之可能，引起極大之不安。倘印方謂 

在LL基斯坦任何部分方有同樣 f t兄存在， 

3 —個 L a k h 等於" h 萬盧比。 



甚至恐懼其存在，則吾人方願將擬施行;東 

Punjab及印度自冶領之辦法，於可適用ffls 

同樣施行*^西Punjab。吾人决7規避任何 

査，且吾人對^^設立任何種類Z機構W監督 

pft定解决辦法之實行，均我歡迎。 

本人擬P唷諸君<4實'家克敎iÉtf>(于動4 " 

/J冊內第四十九頁Z一節 f 

" 在 寥 家 數 段 Z 範 圍 内 ， 此 爲 九 月 內 西 

P u n j a b 掎 ^ 之 最 卓 確 而 綜 合 Z f e j i 。 此 # 

謂囘敎徒完全無罪，f#在此fe^中有數特點， 

與同時期中束P u n j a b事件之一般 I t形適成 

照。囘敎徒之過激行爲，Pî^零萆行刺打爲 

與 比 較 次 荽 之 散 見 事 件 外 ， 時 起 時 伏 ， 而 

每次均係由JÎf^M;^^住西Punjab Z 塞 敎 徒 

之激&而起，或係束Punjab大規模暴行之 

&所引起。火車及貨卓由邊境運來之大批「el 

敎徒屍體引起ft種反應，I此種力量實非直接 

受影響之個人或當局所易於控制者。 

自束 P u n j a b 前來之囘敎徒難民隊呈現 

̶ S 極可瞵之景象，而自西 P u P j a b 撒出之 

塞克敎隊伍則沿途屠殺掎奪村莊。囘敎徒之 

從事攻齄者幾無7受卓警之懲33，而^«知西 

Punjab之少數非It]敎徒卽在最後之一分鐘仍 

能積極侵略，且甚至;8?^渠等集合爲大III體 

——想係爲自llj一時，尙能於晚間攻擊並 

加 S 於 囘 敎 徒 。 

茲將西P u n j a b境内攻撃難民車之事件 

列表作爲附錄。如將此表與囘教雑民車受攻 

撃之事件我祠比铰，當可4無,義。此項比較 

卽 無 其 他 意 義 ， 至 可 表 矛 l ê j 敎 徒 從 事 大 

規模屠殺之技術，其效力實遠不及邊界對方 

；è ;非囘敎徒。渠等一計劃，一無方法，一 

無組械，完全依其自^之銜勋而行動。渠等 

發 替 時 ， 卽 從 事 屠 殺 效 及 焚 熗 。 怒 者 & 

去後，渠等復陷於ï)L悶狀態，1對其遭遇大感 

不解，直至苒激怒之 f f K 

"^等與塞克教徒及印度教徒不同，無肩 

執行作戰計劃室中所擬定，而;îf論有無挑钹， 

肩執行之方案。 

此係上要之區別。 

第十三節論及已歸倂於印度自冶頜之印 

度各邦境內所發生之事件。 

第十四節載有摘要> 本人擬向安全理事 

會宣讀之。 

" 本 明 旨 不 在 茛 傳 恐 怖 故 事 。 凡 可 怖 之 

姦淫及酷刑，殘 2 之暴行，釗下四肢，剖裂 

子 宮 ， 使 人 殘 廢 ， ^ 人 首 級 及 介 人 作 嘔 之 猥 

敷 行 爲 等 ， 均 巳 有 删 J ？ 。 成 丁 - 成 為 ^ 難 民 

故事屮，多有一關*^«：頮1^事^經<0。此種 

故 事 雎 可 使 賴 事 件 所 造 成 之 人 類 痛 苦 與 羞 

恥大增，佴聰明之讃者自能想像及之。萝於 

此類《ff者，吾人僅,因屠殺人華Z攻擊行爲， 

因&物Z缺乏，因暴霜*^風雨，及因水_9^所 

致 Z 生 命 損 失 ， 人 規 模 戰 J Î 外 ， 殊 難 党 一 

可與匹比之例證，Êtl已足槪栝一切矣。 

M Punjab各區各邦之囘教徒人口， 

九四一年戶口統計後之IE常增加計之，估計 

約 爲 六 百 ～ 人 。 面 P u n j a b 難 民 正 ï t 進 行 調 

査屮，西巴基斯坦Z其他部分方將辦理調査。 

在調査未完成W前，自不可能舉出被》â離束 

Punjab至巴基斯坊避難人民Z確切數目，伹 

可暫估爲五百與人。且仍困留柬 P u n j a b 之 

囘敎徒Jr尙有人 ï fc。其餘̶̶Êr五十萬至一 

百 离 之 囘 教 徒 一 則 或 埋 葬 於 7 知 名 之 田 

野溝渠井底或河中，或爲滕大所吞食。本說 

明之目的:r不在臚列全部事實一一^*至所有 

重要事實，良义重要事實多T勝舉，a尙有 

多 其 他 事 實 勢 將 永 遠 湮 沒 ， 蓋 可 此 種 事 

實 Z 眞 相 者 業 已 永 入 世 也 。 

本《 f t明之目的傅在表明塞克教徒及其 

印度教之塌動入與共犯之罪*，均爲預—《之 

罪 ^ ，此種=31：殺&屠殺均爲有計劃Z行爲，且 

正 如 密 之 牵 備 爲 有 組 械 涫 滅 囘 教 徒 行 動 之 

預 兆 ， 消 滅 所 用 Z 方 法 暴 露 其 事 先 顛 有 , 備 。 

此 處 所 ^ 之 事 件 僅 & ^ 明 此 點 ， 在 時 閬 或 ^ 

閟 方 面 均 未 將 全 景 A 無 遗 。 

該文件後板稱 

yA在M Punjab， ^si劃極爲成功。在富 

家 數 週 乙 內 ， 已 在 地 居 住 數 代 Z 大 批 囘 教 

徒或巳被a沒，或完全IS遂出境。數月來所歓 

集 或 製 造 礮 及 其 他 器 ， 對 塞 克 教 民 衆 

所施之:T斷?凤犴宣傳，Akal Fauj之耝械及其 

逐步發展，與塞克敎各邦 Z 袋切合作，塞克 

教 統 治 者 Z 積 極 援 助 ( M 尺 力 金 锬 及 物 資 > 

及 與 印 度 教 徒 及 其 軍 事 組 織 R S S S 所 翱 結 之 

條約，印度教徒及家克敎徒各界（包括文; 

及 軍 隊 ） 目 的 Z — 致 ， 凡 此 一 切 均 收 豊 富 之 

成 3 R 。 計 i l l 屮 Z 此 種 因 素 表 現 ; 全 ^ 各 處 ， 



且遏範圍最廣阻礙最少之地，例如ft束Punjab 

及家克敎各邦，其成!8^誡屬繁入。 

上 係 已 發 生 Z 赌 形 。 至 * ^ 挑 & 行 爲 _ ^ 

方興永31 W 由其他兩刊物所戟之詳 f t 得 Z , 

卽由陸上及窣中自束Punjab侵人西Punjab 

經 過 包 括 i f ï 警 Z 侵 入 在 内 ， 第 一 及 第 二 部 。 

此 方 均 係 政 府 Z 文 件 。 

吾 人 可 此 乃 過 去 之 事 ， 其 後 印 度 政 府 

已努力終止此等恐怖行爲，目龃踌形巳大爲 

改善，現巳不復有危害種族行爲之虞。#<;îf^ 

因 私 A 或 政 府 方 面 之 努 力 而 镀 得 之 枯 果 ， ^ 

人 均 表 咸 激 。 然 危 險 及 ^ 懼 而 言 ， 赌 形 3 ^ 

未見根本改變，此觀*^目前耱績發生之事件： 

闳至顆明。 

安全理事會根據目前所據有資料，巳知 

故H"地先生取得ife家敎徒及印度敎派lii]耆之 

七 ^ 點 ， 用 協 功 德 里 之 囘 教 徒 收 囘 Ù Î Î 被 強 

=â佔擄之囘敎寺院及囘敎聖殿，並允許IE教 

徒 在 其 吉 願 居 住 之 地 和 平 生 活 ， 若 干 其 

他類fU之問題。 

關W七^屮最重要之項目——卽讓出囘 

敎 寺 院 墳 兹 及 辫 殿 , 其 被 佔 據 顒 然 爲 可 能 使 

囘敎徒感最大痛苦之事一一，實I t爲至四 

月七日，印度首都德里之一百六十七座囘教 

寺院及《殿仍爲非囘教徒所佔據，並未交還 

囘 教 徒 或 咴 復 其 固 , 之 用 = ^ 。 

本人接到本國政府轉來駐德里之本國特 

派專員所得之正式情報，更證明上述之事不 

；^。印度各邦&去及現畤之ft形可由本國驻 

德 里 之 S l j 特 派 專 員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

致睹喇蚩外交部之IE式報吿得之 

本入適自Fandkot Nabha Patiala, Bha-

ratpur及Alwar各邦旅行歸來，得目睹各事。 

每邦對余均嫿貌週到，本人 Jè與各統治者從 

詳計論。Pataila及Alwar J 特 別 設 法 防 止 人 

民 & 余 停 留 期 間 與 余 接 觸 。 在 P a t a i l a 囘 教 

徒被殺者甚多，余將另有報吿。在Alwar,所 

有囘教寺院墳墓及桌地，包栝在軍事凰域及 

政府所著管者在内，均巳由;^邦懾工破壤， 

& 其 上 修 築 道 路 。 對 聖 地 《 ^ 地 陵 ^ 等 之 

有^"劃5^壤實爲該邦及政府官員毀壤名蹟之 

行爲。 

" 本 入 W 爲 巴 基 斯 坦 總 理 應 與 印 度 總 理 

接 洽 詖 立 調 奄 委 員 會 懲 處 作 镇 之 徒 。 往 

Alwar視察一;a，卽可知该邦對 iq教徒及囘 

教^&所《 i 憒恨已至何種稃度。 

舉行SI查時，本人確信该邦之罪^行爲 

將;TL仝印度及巴基斯W被誅責。 

1^邦全境內曾由軍隊協助施行大規模 

之強迫改教。居住Alwar城鎭之改教人士景 

) i均極艱苦。本年二月，經本人極力土張， 

斩 德 之 巴 基 斯 坦 特 派 專 員 曾 向 新 德 里 外 交 

部長提出腋壤Alwar囘教牵地問題，其答覆 

爲渠等巳將該案轉交Matsank聯邦，嘱其採 

取^爲4 i要之行動。此尙不足，本人提議此 

問 題 由 兩 自 治 頜 之 最 高 當 局 處 理 之 ， 靡 幾 

使作4^之徒均受懲罰，又聖地損壤亦可由邦 

金雖或由負，計劃 f i r系統破壤Z人出資賠償 

之。， \ 

茲有一極顯著之文件，卽Nabha邦各地 

當局對囘教徒屠殺及暴行發生後被強》&變 

爲 印 度 敎 徒 或 家 克 教 徒 者 所 頒 布 之 標 单 表 

式。敝國駐印度特派專鼻辦公處刻將此項標 

单表式一份遞送敝國政府。本人茲宣讀其內 

容如下，表中窣白處自;^• ̂ 視淸形分別塡明 

, ， 之子， ， 前 改 信 印 度 敎 

或塞克敎後經村長轉請准予留住其 村中 

宅内，茲特准其留住該村舊宅内，：JÈ與其下 

列家屬同住（一） ，(二） ， （ H ) , 

(四） ， ( 五 ） 。 

列舉家屬之名，其用奮似在使家屬方應 

改信印度敎或塞克敎。 

^ 表 式 繼 稱 

' 渠 改 信 印 度 敎 或 塞 克 敎 後 ， 應 准 其 對 

於其屋宇及家用動產有所有權，且應有與一 

K a m m 相同之地位̶̶卽僕從̶̶'與渠於 

改 敎 所 享 受 者 相 同 。 

二日 

" 縣 長 印 " 

此卽爲現仍耱賴之事。 

— 次 事 件 係 九 四 八 年 S 月 之 最 

末 一 週 内 在 印 度 自 治 頜 G o d h r a 地 方 螢 生 。 

G o d h r a 爲 一 孟 買 i d l 北 兩 百 哩 外 之 市 鎭 , 其 

多 數 民 爲 囘 敎 徒 。 I 皐 件 之 錚 & 如 T —九 

四 八 ^ 3_月二十一日逃入該鎭之塞克敎及印 

度敎難民扯下 jfe撕毀一囘敎旗幟。此事便囘 

敎 徒 人 爲 ^ 懼 與 緊 張 。 7 月 二 十 五 日 若 干 印 



度敎及家克敎難芪企圆存一囘敎寺院內豎立 

偶像。凡1*習囘敎徒之If緒者，均知此爲何 

種挑釁行爲。 

此等企圖均遭當地 iq敎徒之K抗。If ]曰 

T 午 ， 全 城 乃 有 攻 撃 囘 教 说 之 ( ^ 形 。 ‧ ̂ 日 ， 

卽3月二十六日，數批印庋教及塞/ i教暴徒 

對囘教徒區域發動有組織之攻撃3fe縱3^焚 

嬈 ， 隨 卽 不 分 男 女 老 > — 律 a 掠 屠 殺 。 火 勢 

耱績幾一週之久，ST"餘囘教徒住宅盡成灰 

燼。囘教徒卽孔大恐懢》f離13該鎭及附:《fflS 

域，故至週末時全區內幾已無一囘教^民。 

孟買省總珂之1E式聲明屮僅謂被殺之囘 

教徒數目爲十六人，^吾人有允分狎由及證 

據 可 斷 定 實 受 難 者 之 數 目 ？ f 數？"人之 

多 。 報 章 及 其 他 目 搫 者 之 報 ^ 均 $ 矛 I T 方 對 

此次反囘教徒之社M仇恨之暴發倘未加精 

極支助，茧少亦確予,A許。此揷結論係得自 

甚 多 之 資 料 ， 本 人 不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赘 述 

之。 

在束部，印度教徒對;^iq教徒之態苽可 

自 W 孟 加 拉 文 ^ 成 之 一 / 1 冊 ， 超 爲 信 仰 武 

力 : i f e 贊 成 滅 絕 巴 基 斯 w 各 缚 之 命 分 ， 之 

英 譯 本 中 , 斷 之 。 本 人 自 無 向 安 全 理 * 會 宣 

讀 文 件 全 文 之 要 。 然 凡 想 像 之 一 词 

殘害方式及直接行動均無不列舉其屮，作爲 

印度教徒之指南。渠等^3斷^〖易，把權一 

切機會W涫滅巴基斯in——此4僅對付其區 

域內之少數民族，1UH£巴基斯W無法耱镄 

存在。 

兩自冶颌會4 nmnn^id 解决此栎 

不幸之問題。關Jî^兩自治頜之'》數民族哽得 

何種待遇一節，最近雙方曾就束西孟力I拉達 

̶ f â p i 。然此問題 P f ^ f r 國處狎之，使印度 

自 治 頒 各 地 不 致 再 繼 賴 發 * 此 種 巳 提 讅 君 

注盲之屠殺與暴行外，就實ISÇfItJtJ颧之，吾 

人殊無樂觀餘地。 

兹 提 出 若 干 證 據 表 明 印 度 社 會 颌 袖 ， 

印 度 教 政 冶 組 械 之 印 度 國 民 大 會 ^ s 當 局 人 

士 如 部 長 , 義 長 等 對 應 如 何 處 理 及 應 如 何 待 

遇囘教徒一事之態度。 

聯 合 省 地 方 自 治 部 長 M r A G Khcr 

新 開 會 中 宣 稱 

本 入 婧 囘 教 徒 W 行 勋 證 明 具 效 È 印 度 

之 表 矛 確 係 眞 誡 4 偽 。 " 

此 自 屬 T E 當 無 人 能 加 反 對 。 然 本 人 擬 

PS安全理事會/1 "官提出此種證據之方式 

"渠等應交出所有武器，甚至頜有執H P 

之 武 器 ， 《 W A 明 完 全 信 仰 ^ 等 所 歸 依 之 政 

府 。 " 

囘教徒 7 貞交出一切武器甚至根據政府 

所 ^ 執 H ? 而 抒 有 之 武 器 ， 證 明 其 印 度 

政府，證W其對^政肝具有，, i：。此卽係謂 

粱 等 肩 自 願 解 装 ， , 幾 當 粱 ， 爲 社 》 1 侵 

略 之 割 象 f l h 卽 自 衞 之 工 具 : r 無 之 。 而 此 P I 

爲聯合省地方自冶部長所發出之P噢求。 

聯 合 政 肝 , s 會 4 務 M r Charan 

Singh自Lucknow發出聲明向囘教徒提{jt如 

T 之 哲 見 

" 倘 各 " ^ 盟 ^ 員 " — — 此 係 指 囘 教 同 盟 " ^ 

之 諱 員 — — " 相 信 等 建 立 巴 基 ％ 坊 之 工 

作 係 屬 正 當 則 等 鹰 於 今 日 减 奮 自 動 i j 往 巴 

基斯in ， 蓋 明 日 之 I t 《 或 將 迫 其 a 4l>不如此 

也 。 " 

此 豈 非 已 發 住 之 事 殆 將 重 演 之 威 脅 乎 7 

聯 合 , 國 民 大 會 委 員 會 - 丰 席 M r ' A 1 -

gurai S h a s t n 於稱囘教同盟黨黨員爲第五縱 

隊 隊 員 並 痛 斥 梁 等 力 入 國 民 大 會 萆 ， m 

懷削弱國民大會黨力量之目的後，發表一聲 

W 蒈 囘 教 徒 。 本 人 引 述 其 聲 H A W 前 ， 欲 睛 

安 全 理 事 會 汴 ， 在 實 上 ， 一 方 面 印 度 自 

冶颌境內 4 斷對囘教徒施行聰迫，其目的 

uîT渠等自行解散其政冶圑體，倂入國民大會 

絲 。 A 另 一 方 面 ， 聯 合 省 國 民 大 會 ^ 委 員 會 

—丰席則對此間题發表如T之，論。 

" 國 民 大 會 黨 7 能 爲 囘 教 頜 釉 如 此 隨 f 

而 屢 次 發 表 之 效 忠 印 庹 之 * 矛 所 欺 蒙 。 渠 等 

目5 t j唯一目爲用nt昧之方法，加人國民 

大 會 萆 — — 此 正 1 ^ 國 民 大 會 龔 鼓 勵 渠 等 而 

爲 之 * " 一 分 5 政 树 。 然 本 人 警 s 渠 等 

菩 人 與 渠 等 决 無 往 來 。 菩 人 定 反 抗 其 意 見 

並攻擊其計劃。1Î1 "^員固深知此％，然渠等 

之 目 的 条 蒙 H 民 大 會 黨 及 度 印 教 徒 。 若 干 

高 級 同 盟 觫 員 臌 ^ 自 居 爲 印 度 教 徒 權 利 之 

辩遒人，jfe灝請囘教徒停止屠殺。堤等欲>丄 

此取〗导印皮教徒之信C ，而《s:在現時混合選 

皋 制 苽 中 璲 勝 。 本 人 欲 * 同 盟 黨 减 員 渠 等 

渗 入 及 破 壞 國 民 大 會 黨 之 陰 不 成 功 。 吾 

人n知？g等， 1出費國家。" 



此 項 聲 明 有 何 ^ 義 7 其 f 係 ! 倘 汝 輩 

7 加 入 國 民 人 會 # ， 卽 爲 7 $ ， 因 汝 輩 未 參 

加 印 度 教 之 政 治 钮 絨 ， 故 汝 輩 將 受 歧 視 汝 

輩實!^將無權利可¥。倘汝輩欲參力I國民大 

會 - , 則 汝 輩 之 參 入 乃 別 , 用 ! ： 。 所 i l H 別 

有 用 L 又 何 所 指 ， 此 所 P 1 1 別 有 用 L 者 ， 卽 

爲 欲 在 或 , 舉 行 之 選 舉 4 當 選 而 分 享 一 * 5 分 

行 政 。 然 此 是 & 爲 別 有 用 L " 乎 ？ 然 則 一 入 

參加政1^組械之目的究莧何fr?其目的顯 f r 

凡與渠盲見相同及政策相似之人，朴選舉中 

將 得 A 赞 叻 ， W 及 人 民 I f 行 政 機 構 中 措 , 

其 應 亨 之 權 利 。 此 卽 爲 所 謂 別 有 用 L 並 

吿囘教徒SB 汝 輩 可 s 身 s 民 大 會 # 之 外 ， 

或 加 人 H 民 本 會 黨 ， 佴 7 | 此 類 問 题 4 汝 輩 均 

奄無地位。 

印度,"ilj總理Mr Vallabhbhai Patel y — 

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六 日 曾 對 聯 合 • • è 之 囘 教 徒 本 

人相信直言。本人7知如何支吾。本A欲f f l 

白 ; ^ 囘 教 徒 存 此 緊 要 關 頭 吟 f « f l 宣 ： 忠 

印 度 聯 邦 ， ， 渠 等 無 裨 盛 。 

倘 某 人 宣 S 效 击 ， 此 奄 不 足 爲 憑 。 H 卽 

使 某 A 曰 牛 肉 激 怒 且 觸 犯 印 度 教 同 胞 之 

淸 緒 故 吾 人 居 住 印 度 食 牛 肉 ， 安 全 理 

A 會 巳 知 此 : r 被 視 爲 別 有 用 L — — 稱 之 

爲 偽 善 & 摻 人 之 欲 望 。 而 * | 囘 教 徒 仍 曰 僅 

僅 宣 ： 效 $ 於 聯 邦 無 濟 於 事 。 

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，曾任全印度國 

民大會黨委員會主席之Acharya Kirpalani ^ 

印 度 囘 教 徒 * 矛 其 對 印 度 忠 L 之 最 佳 方 法 莫 

如 大 批 前 往 H y d e r a b a d , 使 地 之 囘 教 徒 明 

白道理一此卽謂渠等鹰K Hyderabad之囘 

教徒相信應同盲倂入印度自々領。 

印方所索之證據卽係如此，囘教徒倘不 

提此種證據，卽受排斥。 

聯合省立法會ni 席Babu Purshottamdas 

T a n d o m 曾 謂 " 本 人 印 度 教 徒 組 蛾 自 身 : 1 

率備對付最:€或將發生之緊急1^勢。渠繼警 

隹 聯 合 * 省 政 肝 任 囘 教 官 員 繼 續 擔 任 要 職 

之 危 險 。 此 係 P H 嗨 徘 印 度 政 府 中 之 教 

官員。聯合4境內設有特別法庭審査政府中 

囘教官員之S誡。此等法庭係用4i l f^審飘方 

式，有絶對榣力任盲接受或駁斥證據之任何 

部 分 且 其 , 决 均 3 得 提 出 上 ^ 。 傅 在 聯 合 省 

一為屮卽^約一千IBI敎宫員現正受此項審 

杳 。 ^ 资 某 一 政 府 窗 員 之 È 鉞 原 屬 正 常 ， 然 

此種h^Jt;顒係一種排Pf»政府屮囘教官員屮^ 

51s 。 

本 人 現 擬 一 論 此 問 題 之 人 道 方 面 本 

人現專論本案中此部分主題之東西Punjab 

所 發 注 之 卑 變 ， 1 請 諧 君 會 本 人 所 收 到 一 

靑 年 声 克 敎 稗 師 所 寄 來 兩 面 之 數 段 。 律 師 

因此等事變4 離1»^西Punjab前往德里。 

^ 非 囘 敎 徒 ， ^ 爲 失 所 人 民 之 一 。 粱 不 

<ff4離開家鄉，現居德匿。安全理奧會由此 

種 I t 形 卽 可 , 斷 兩 方 普 通 人 民 之 淸 緒 。 渠 

— 九 四 八 年 S 月 十 S 日 致 余 面 + 稱 

本人閱讚聯合國《ta錄極咸典趣。最近 

之杞錄載育Gopalaswami Ayyangar希望閣下 

放 棄 危 種 族 問 題 。 本 入 敢 望 此 僅 係 渠 之 妄 

^ 而 已 ， m 則 奄 無 此 , 。 凡 誡 實 之 人 决 不 

願庇讅入道之敵入，無論其爲何人，且在何 

地。Gopalaswami Ayyangar及其同黨，Ai及 

孟加拉與瞜喇丄之倾釉對Punjab之事變僅 

表面上抱有關切而已，或卽此 i l i î方無之。唯 

有 P u n j a b 人乃知危害種族爲何，蓋幾無一 

人 未 直 接 或 間 接 受 影 礬 也 。 

i ^ l ^ 年 ? ? 克 敎 律 師 三 月 一 日 函 中 稱 

本 人 深 望 聯 合 H 能 採 有 效 行 動 兩 

自治領之相解。對束If Punjab之失所人民究 

將如何處置？ ^ 等 爲 ' 數 巳 克 羅 耳 " " 一 

̶ 克 罹 耳 等 於 一 千 萬 ^ ^ 此 數 幾 爲 J a m m u -

Kashmir人民之兩倍。渠等寧無權囘家乎^ 

渠 等 i a î , 權 向 聯 合 國 吿 ^ 而 求 申 寃 乎 9 凡 

失所之人民均切望囘家，惟已用正當或卑鄙 

手段一多係卑鄙一改善其景^者自屬例 

外。婧考慮此一千萬人之案件，並爲彼輩奮鬭 

一如閣下爲Kashmir人民 f取權利然。人民 

均 欲 罪 者 受 懲 調 ， 且 復 失 所 人 民 能 返 其 

故居Z環境。閣下之演講屮曾提及此類人民 

之it形。4t注會勿使此問題被擱置。對*^失所 

人民問題之唯一解决方法爲經Mahatmaj* ， 

提出並經Hazrat Kahfat所贊助之辦法，閽 

下 見 方 與 Z 相 同 。 多 數 再 失 所 人 民 之 處 

境 巳 d 深 f i t 死 暴 動 中 者 較 渠 等 幸 繭 之 地 

步。閣下當可1?見其餘。 

三、月十日（星期s:)之民政與軍政公報所 

載41：囘敎徒之一函屮稱 

*故Mohandas K (Mahatma) Gandhi。 



" 敬 啓 者 今 日 f f - 千 萬 難 K 失 所 。 此 一 

千萬受難人民究將如何處#9彼輩;^̶1之責 

任> 有 誰 爲 輩 t f g ' 印 度 自 冶 1 5 1 境 內 現 决 

無此人。唯一劃彼輩關 L ，有正當解决辦法 

̶̶遺送難1^34其故居̶̶El爲此目rtffiî努 

力者爲甘地先生。目前iK_已一無R助，一無希 

望乎;> 本 人 仍 有 之 。 此 問 题 巳 由 巴 基 斯 

坦自治颌代表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

在 聯 國 內 提 出 。 ^ 向 渠 致 纟 ï f e 之 J " 張 7 F 

與甘地相同。凡被A棄家他去者，》®ttLl^復 

其家園，且應建立正當環境，俾能^活於III 

年與安全之中，而4 仃何歧視。Sir Mohm-

med Zafrullah Khan p'.-j 此 間 党 人 檻 賴 

或敢*^耱績 H "地先生永j£之+高任務,此, ,S 

寧 非 對 於 印 度 自 治 頒 之 可 論 乎 9 m± 

印度車术留有精祌上或政冶上之後裔乎？ 

«Sir Mohammed巳提出束Punjab!之危 

害種族問題。粱論此事^7僅>丄束Punjab爲 

限或可更有理由，更爲髙尙，然îJfe先爲一代 

表 一 方 面 之 律 師 。 印 度 何 故 M 避 ? L 對 束 西 

Punjab睾變之任何調杳乎？ 7 妨 令 全 世 界 人 

士 明 瞭 * 實 眞 相 。 西 P u n j a b 之 非 囘 敎 徒 及 

柬 P u n j a b 之 「 q 敎 { ± 應 立 卽 聯 ^ " 一 致 不 僅 

要 求 成 復 其 故 f e , 並 喈 * 求 將 所 有 位 f e & f i t 

而if^^民最需要其協！^時未能予'> 數民族《^ 

適當保逮之人，懲33亍儆。1® Punjab之非 

囘 敎 徒 及 束 P u n j a b 之 「 g 敎 ^ 操 T i l 一 Î 

̶̶受密難與frfi苦者之IS言。，均î%無家 

之 人 民 。 渠 ， 現 在 聯 â " ̶ 上 ± , n告聯â^a 

吁 >丄協助。 

^ 函 亦 自 德 里 發 出 。 此 係 卩 之 實 ! ^ I t 

形。 

在 文 件 S / 6 4 6 之 第 二 * 5 屮 ， ^ 入 曾 按 安 

全理事會應指派一委員會 

(甲）調查關力夂現屬印度聯邦之各區域 

内 大 規 模 消 滅 囘 教 徒 之 控 9 ^ 將 犯 危 《 種 族 

及其他違K入道之5^及鼓勋犯此菲行之統rt^ 

者 I T , 與 其 他 人 員 編 製 名 册 ， J É 建 A 將 此 

等 人 S 提 交 一 a 際 法 庭 審 ^ 之 辦 法 ， 

(乙）對,P11度聯邦之iq敎居R被^€出 

境或彼雜印度聯邦至巴基斯m避難者， 

3È實施K復其故居+地及财產之計劃，協昉 

此 類 難 民 之 救 濟 與 善 後 事 f t , 他 印 度 聯 邦 對 

其 所 受 損 失 與 傷 害 7 W 相 ^ 賠 f i t it^.m 

法 W i X 囘 敎 徒 7 i 印 度 之 末 來 安 全 Û 由 與 福 

^ IJ ，並保it ，宗教文化及BS5。 

據K政及 JC政公報記者所稱，此種辦法 

或似机一方面。其實JL^t:偏,11̶方面。敝 

國政fffHu來安全理率酋at求補救辦法時，其 

槭責^>提出其?¦此方面之4滿之*>0， test求 

適當；à補救。但戚如本人•WfW及今晨所聲明， 

爲^吾人？1此所列舉之H榨起見，巴基斯in 

將 歡 迎 « 力 相 互 ^ 奮 ， 共 解 决 辦 法 。 

本人;1?^旅fe此大都市^四閲月後，現因 

國 內 職 務 所 羈 小 能 4 卽 辭 別 ， 巴 基 f f i n 代 

表 閿 將 繼 績 有 代 & 列 席 安 全 a 事 會 。 ^ 人 , 

望 ; L 此 問 题 可 儘 ^ 癯 # 解 决 ， f l Kashmir 

門題)Tf f立卽加逸辦理。吾人相f=î^人所提 

出 之 s p g g f l 大 可 交 由 委 , 會 辦 理 ， 

, 會 4 每 ^ 當 7 只 一 位 3 1 代 ^ ^ ， B a i 有 若 

干職，。如是則ri Kashmir ，辦與舉行全民 

投 莩 時 ， ; ^ 會 可 同 f f ï 辦 理 下 列 各 率 & Juna-

gadh Manavadar及Mangral等區S?辦及舉 

行 全 民 投 ^ ， 對 交 運 , 用 品 脉 存 及 報 材 T N " 

之分《Aê:加W鳌督，對i f^雙方難R之成復 

其家宅及财產問題，）r可擬定計剷並加W施 

行 ， # 1 受 難 人 民 , 擬 賠 償 辦 法 ， W f t 對 犯 暴 

行與殘，之罪徒，擬具審判與懲處辦f^。 

本人及本代表Pfl於iî)"論期間承主席及安 

全 理 聿 會 # :f種種禮遇優容，深致謝忱。印度 

及 巴 基 i W f f i 兩 國 就 其 地 位 稃 濟 >丄及幾乎所 

有 各 方 面 之 共 同 利 盆 - 之 ， 均 理 , 爲 最 親 善 

之 睦 鄰 與 ^ " 作 之 國 家 ， 爷 此 & > 因 有 種 種 幸 

端而小能一致，安全理聿會之5)"論此項問 

題 ， 其 唯 一 目 求 一 解 决 之 道 W / ^ 5Jf此種 

種 ， 巳 基 V r f f l 對 理 卑 會 之 努 力 特 表 謝 官 。 

本 人 希 ! ^ 安 全 理 事 會 能 繼 賴 其 努 力 ， f l 

能 至 少 此 如 此 有 希 ^ 之 範 疇 内 ， I 完 成 其 目 

A勺，從而表明人頹未來和平與安全之唯一希 

*實^ ; ( f ^ 聯合 a ，而安全理事會固爲負責維 

讅 國 * 和 平 與 安 全 之 聯 國 主 耍 機 構 也 。 ！ 

I 復 用 次 , 傅 f i f 制 ） 

上 席 i r > 已 小 V ， 且 本 日 午 後 吾 人 尙 , 真 

繼檟會「1"論其他間题，故本人7 W爲此時 

能請印度代*發；。倘渠If f i異nS,本人擬晴 

其於將來貪nft時發，。 

巴棊斯坦代表於數/I i rV後卽將離hi i ,本 

—四 



人於散會前乂 ^ 爲 所 提 出 之 解 稃 及 其 代 表 

國 出 席 安 全 理 • 會 發 ； 之 態 ; f 致 謝 。 

本人依字母先後次H "乃得糙M r Lopez 

擔任 J席，S特向，致理事會之《â t l i ,此， 

吾 人 巳 上 次 會 屮 表 ^ 之 矣 。 M r Lopez 

任 * 席 ^ 間 處 置 困 難 間 5 0 之 態 度 ， 其 ^ 棟 與 

威 方 面 係 由 * ^ 柒 曾 ; f t 其 本 a i ^ 任 耍 職 之 

故，55—方面尤由於其人格之表现，本人, 

理4l會轉《 fS荷之意。巴基斯坦代表頃所 

表 矛 之 尤 a 由 哥 俞 比 亞 代 表 受 之 。 

是故，本人相信本人可代仝體理事會表 

矛 希 y ( 吾 人 能 繼 績 得 M r Lopez之有價値之 

合作 ^ 久 愈 佳 。 

、 M l VELLODI ( r n度）時已4早，本人自 

願 多 延 安 全 理 皐 會 之 時 間 ， 但 本 人 擬 向 

諸 君 報 吿 本 人 育 巳 作 國 之 舉 備 。 

本人曾1»】̶F"席及Mr de la Tournelle詢 

間 今 忌 先 將 " 論 何 事 。 i " 席 吿 稱 渠 詳 知 

litrt 一項爲何，但柒知巳基斯》代^£將有一 

聲明發&， JÊP胃方將本人>W—發g機會，俾 

可對《S聲明發啻見。因此，本人乃一如巴 

基斯HI代我，準備*M!fl日反印度。 

但 本 人 頃 開 + 席 建 ^ 將 此 事 蒈 擱 僵 , 

俟安仝理*會將來决定開會 l i t論印度L L基斯 

：W問龃時再。本人小願安全理皐會爲難， 

因安^理事會應决定其會務，且本人: r，權 

強 其 接 受 本 人 之 希 望 ， 但 本 人 擬 請 求 旣 承 

_|席;I,今晨將此問題提出rt論，：m齄取巳基 

斯坦代Ik方面之it明則似JT可予本人W—機 

會，劐本人我矛與#1巳基If f iH代*相同之禮 

貌 與 體 ^ , 容 許 本 人 今 H 發 d 。 

I 席 齐 人 願 吿 印 度 代 * 本 人 J t 4 知 

柒 ) 員 離 紐 約 。 旣 係 如 此 ， 本 人 相 信 根 據 本 

會一貫之公平與鱧貌，吾人勢非請印度代表 

發 言 7 可 ， 故 本 人 將 請 理 事 會 諸 君 多 留 片 

刻。 

本曰午後會 p f e 定三時皋行，故吾人尙 

可！^】、時辛三刻錡時間請印度代it發言。 

伹 本 人 擬 先 a t 間 印 度 代 A ， 4 知 柒 之 發 , 能 

此 時 間 内 完 举 ， 及 柒 是 同 , 時 間 之 

限制。 

Mr VELLODI (r卩度）J"席持許發言，本 

人于爲S謝。但本人實不知發言時間之長短。 

此點實鞾確定，因本八並無擬就之演BPJ。本 

人適 f iBLL某^il l代ife之發，，其所费時問 

^ 爲 一 / 1 吟 \ 。 本 人 之 發 或 3 需 如 是 久 長 

之 間 ， 但 本 人 4 能 保 ^ 本 人 可 萆 四 十 五 

分铸Bip完爭。此gji本人K傩遵辦。 

1 ^ 人 將 力 求 簡 短 並 ^ 力 避 免 論 & 可 引 

起TîfliSr之問題fl " 7 7 1 他處解决之間题但1 

席 M 本 人 持 / 1 之 時 間 限 制 内 完 畢 發 r ， 

則 永 免 求 f i 分 。 本 人 將 儘 量 簡 短 。 

倘 安 仝 理 半 會 R , ， 本 人 * 願 安 全 理 事 

會 暫 行 休 會 ， * M /1時後繼續開會，再 

rJ"論。如此刖本人可存一簡短時問iq顧巴基 

斯 a i 代 * 頃 所 述 一 w ， 而 本 人 之 演 W 卽 4 致 

冗長。 

f 席 本 人 4 能 展 延 其 他 單 位 / £ ; ! ^ ^ 1 ： 1 

午^舉行之會卩&，且此種會Jt業已延期一次 

矣。吾人it有繼賴ntn喩5义留待W後ftb i l會 

«i tsè之間，擇一昭辦。本人M减》蹒於it扰 

^ 序 之 ; ; 論 。 時 間 漸 ^ ， 本 人 A 请 印 度 代 * 

發 ^ ， i 望 其 發 â 簡 紐 ， 产 會 , 《 à 能 y 1^午二 

時完峯。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本 人 擬 指 出 印 度 

代人已i求ÏTW時間，俾可单備演i i f f ] ,故吾 

人似a休會稍候片刻再開，或]! P M W H 耱賴 

kn會，但7知印度代A能否於明日>5期六出 

席*^議0 

f " 席 請 印 度 代 * 抆 檟 此 問 題 。 

Mr VELLODI ( 印 度 ） 依 本 人 之 瞭 解 

题; r§本人留 te糾約 f f r糸】有多久7本人擬P 

niJM I̶―離此，此係飛機起飛iJï間本人 

約 ; « 於 上 f 九 時 一 刻 機 場 。 此 係 本 人 之 

計 劃 。 本 人 甚 ! ^ 此 項 朋 能 助 安 全 理 事 會 , 

所决定。 

I " 席 們 阿 根 廷 代 i k 同 , ， 吾 人 卽 繼 續 

論0 

Mr ARCE (阿根廷）矿|此種 ( f^f f ，本 

人WI^S較佳之辦法爲引用所羅門之 l^i j斷， 

卽 將 理 事 會 分 爲 幽 部 如 此 則 一 部 分 可 繼 賴 

,t瑜其他問題，他部分則可繼賴)ffr齄,〖本^ 

之後^。 

Mr E L _ K H O U R I ( fni j亞）本人；？"》!^ 

人 似 可 於 本 日 , 1 " 論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閗 題 

—五 



後，於晚間苒舉行一次會議。吾人可於晚間 

約六畤或七時開會îfo̶/1時，請印度代表薆 

表其會見。 

主 席 本 人 難 向 理 事 會 內 全 體 代 表 一 一 

徵 詢 奮 見 。 本 人 相 信 國 代 表 郎 不 能 於 今 晚 

出席會讖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汆 國 ） 本 人 自 不 

願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4 便 ， 但 本 人 " 喉 鼻 重 病 方 

癒,實小a於今晚與會。 

Mr VELLODI (印度）在主席頃典安全理 

睾會其他代友^論此間題時，本人亦在考廬， 

IS爲最佳辦法或爲本人此時卽開始發言，且 

倘屬可能時，結東本人所肩《a明之各點。如 

安全理*會鼦爲此節:Ife無不便，則本人 

Sft明本人不能保證於數分鐘内或S 分鐘 

內 或 四 分 錄 完 畢 。 本 人 實 不 能 提 出 保 證 ， 

但Pfe預先聲明此點外，本人卽準備於此時發 

言，並^^望結果圓滿，因安全理事會對此問 

題U極難有所决定。 

Sir Alexander G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此 

外另有一解决辦法，此卽印度代表頃所建議 

之 辦 法 ， 卽 吾 人 休 會 時 ， 二 時 苒 繼 賴 

開會。如此，吾人於另一會議開飴前，尙有 

—整/J時。 

主 席 如 理 事 會 願 如 此 解 决 ， 吾 人 卽 可 

如此决定。旣如此本人擬請諸同仁速進午膳。 

旣 無 反 對 盲 見 ， 吾 人 定 午 後 二 時 再 繼 

績S1"論。 

(午後一時二十八分锹會) 

第二九0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五月七日星期五午 

後 二 時 s 十 分 在 紐 約 成 功 湖 舉 行 

主 席 M r A PARODI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

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f i 利 

亞 3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椎 埃 社 

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荬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

國。 

睾 日 程 與 第 二 八 九 ^ 會 遘 之 譏 事 日 

程同，卸文件S/Agenda 289/Rev 1) 

四 十 三 繼 績 I t 論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" t 席 吾 人 現 繼 績 ; ; t 論 印 度 巴 基 斯 間 

題0 i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請 ， 印 度 代 表 M r Vellodi 

及 巴 甚 斯 坦 代 瓜 M r Ispahani就安全理事會 

細 

( "下起採用卽時傅譯制） 

Mr VELLODI (印度）本人應再對主席能 

體 ^ 本 人 個 人 及 印 度 代 表 M 而 召 集 此 會 ， 使 

本 人 能 對 巴 某 斯 坊 代 表 今 晨 所 言 略 致 數 語 

——本人希望將極簡*s——矛《rt。 

然本人於發言前，如蒙 J "席允許，擬宣 

讀一短箴，係本人代印度總理，轉交安全理 

拳會主席者[文件S / 7 3 4 ]。其文如T 

印 度 政 府 對 安 全 理 皐 會 關 印 度 就 印 

巴兩國對Jammu-Kashmir邦爭端控拆巴某斯 

坦 各 節 所 梂 之 决 > a 案 [ 文 件 S / 7 2 6 ] 已 予 

最 審 f i ^ 之 考 廬 。 印 度 政 府 對 决 案 内 業 經 其 

代 表 明 白 陳 述 反 對 理 由 之 各 節 ， 歉 锥 遵 辦 。 

此項反對理由係印度政府與 J t代表團磋商後 

所完全鼯可。倘理事會仍决定派遺决議案片 

首 所 述 之 委 員 會 ， 印 度 政 府 自 樂 於 與 之 磋 

商。 

本人對於^函不擬加註任何盲見，淮僅 

請 冲 f — 點 倘 本 人 3 宣 讀 ; ^ 函 全 文 ， 則 I 

席今晨所略一提及此面之處，或不易爲人所 

明白瞭解也。 

此 外 另 有 一 點 ， 卽 本 人 對 巴 某 斯 W 代 

表今晨就美國被推爲委員會委S之一所 • j ic矛 

之奮見，完全贊同。印度政麻對於委 1 會及 

其目的之見解雖未變更，但吾人决不情疑人 

人 均 覺 美 國 加 入 委 員 會 能 加 強 委 , 會 之 力 

量，且委員會倘辛印度大陸，必能使之更圓 

满 履 行 其 ， 。 此 係 本 人 對 於 ? t 論 之 此 部 分 

躅加5ft明之點。 

巴 某 斯 坦 首 席 代 今 晨 謂 巴 某 斯 i n 政 府 

向 戋 全 理 事 會 所 提 出 之 控 有 s 項 顒 著 問 

題 ， 須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加 盲 。 依 渠 所 用 之 

次 序 — — 雖 非 控 W 之 次 序 — — ^ 三 間 題 爲 

第一，所s i不實施印度政府及巴某斯坦政庥 

所締結之協定，第二， Junagadh邦問題，及第 

三 ， 危 害 種 族 罪 。 本 人 此 三 間 题 擬 略 致 數 

—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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